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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 浦 市 教 育 局
荔教〔2025〕7号

荔浦市教育局关于印发《荔浦市 2025 年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各学校：

根据《关于做好桂林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市教中考〔2025〕4 号）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了《荔浦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

校招生工作方案》，现下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荔浦市教育局

2025年 6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signTypeTag
efb8e4bfdc95a0360e27ca95f400b93a96fc989bc0b0a748bd96329bc2703f99ee66f9f14fe573fbf3e369b512771a57720c6bfd67f80bd41f9a21dff83a8d13c7879883167119dcc65772a6aabe95579b7fad3070c268d0a4dd3b13a49992814c907317f432d519c8b76fcdffadaf3f67277b4cb4be1e2380f1a850432002f8db39223adfa527fa05cbf73c39b8b0f46f1933904d46fb92af568e6fa813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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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关于做好桂林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市教中考〔2025〕4 号）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教育部

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进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坚持有利于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有利于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利

于高中阶段学校选拔学生的正确导向，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逐步建立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义务教育教学质

量监测评估体系和教学指导体系，形成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得到良

好发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有效机制。

二、总体原则和要求

（一）实行两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升学考试）合一。

（二）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生物学、地理、体

育与健康 10个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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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市所有考生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和学科成绩

均以等级制呈现。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由各考试学科成绩、

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政策性加分 3 项相加构成，按高低顺序分

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共八个等级。学科成绩按高

低顺序分为 A、B、C、D、E、F、G、H共八个等级。体育与健

康考试成绩 60分，计入总分，由高到低共分为 A、B、C、D 四

个等级。

（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以单学科等级、总成绩等级、

综合素质评价、学科成绩等级组合、体育与健康成绩等级、政策

性加分的形式公布，任何学校或个人均不能查阅成绩等级中的原

始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按考试成绩给学校和学生排队或公布名次。

（五）实施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评价结果以等级呈现，

共分为 A、B、C、D四个等级。

（六）实行示范性普通高中（荔浦市荔浦中学）招生指标定

向分配到辖区初中（学区生）和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特长生）政

策。

（七）普通高中招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等级、综合

素质评价等级及各学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级组合、体育与健康

成绩等级为录取依据。

（八）荔浦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在

桂林市教育局中考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由荔浦市教育局中考改

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中考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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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办法

具体报名办法见《荔浦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报考录取方案》（附件 1）

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内容及安排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内容包括学科考试，体育与健康考试，实

验技能测试。

（一）学科考试

1.考试科目、形式、赋分及要求（见下表）

科目 形式 赋分
考试时长

（分钟）
说 明

语文 闭卷 120 150

数学 闭卷 120 120 不能使用计算器。

英语 闭卷 120 120 含英语听力考试。

物理 闭卷 100 90 不能使用计算器。

化学 闭卷 100 90 不能使用计算器。

道德与法

治历史
闭卷 150 150 道德与法治、历史各占 75分。

地理

生物

（八年级）

闭卷 120 120 地理、生物各占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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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时间安排：2025年 6月 24日-6月 27日（详见下表）

6月 24日 6月 25日 6月 26日 6月 27日

上午
语文

9:00-11:30

数学

9:00-11:00

道德与法治、历史

9:00-11:00

地理、生物学

（八年级）

9:00-11:00

下午
物理

15:00-16:30

化学

15:00-16:30

英语

15:00-17:00

（含英语听力考试）

3.道德与法治、历史学科实行“同堂分卷”考试，考试时长为

150分钟，合并为 1个学科计分并划分等级。

4.八年级学生参加地理、生物学科考试，实行“同堂分卷”考试，

考试时长为 120分钟，合并为 1科计分并划分等级，成绩仅计入

次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总成绩。参加考试并取得成绩后办理

休学，现已复学的学生须重新参加考试。

5.非应届（初中毕业同等学力）考生和从广西区外转入桂林

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应届毕业生（未参加上年度广西地理、

生物学科目考试）须参加地理、生物学科目考试，成绩计入当年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6.在广西区内桂林市外就读回我市参加中考的考生须提供所

在设区市级以上招生部门出具的上年度自治区统一命题的地理、

生物学成绩证明（原始分），由市招生考试院按照上年度桂林市

的地理、生物学科成绩重新确定等级；无成绩证明的，须重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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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考试。

（二）体育与健康考试

体育与健康考试由市中考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组织，

使用电子设备，集中进行。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总分 60分计入总

成绩，由高到低划分为 A、B、C、D共四个等级。具体方案见《关

于荔浦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已另

文下发）。

（三）实验技能测试

1.测试内容：生物（八年级学生参测）、物理、化学学科课

程标准规定范围内的实验操作。

2.测试成绩：实验技能测试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要

求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的实验操作均为合格时，实验技能

测试成绩方为合格。测试成绩为不合格者不能被示范性高中录取。

3.测试时间：2025年 5月 20日-30日。

4.实验技能测试工作由各学校组织，安排 2-4个实验内容，由

学生抽取，每个考生按照抽取的内容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个实验，

再由学科教师对其实验技能进行评定，学校统一汇总，并与考生

报名信息一同上报到荔浦市招生考试中心。

五、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

（一）综合素质评价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初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实施意见》（桂教规范〔2017〕15号）为基本依据。

（二）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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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六个方面。综合

素质评价包括两部分，一是综合性评语。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予以

整体描述，尤其要突出学生的特长和发展潜能。二是评定等级。

按高低顺序分为 A、B、C、D四个等级呈现。

（三）综合素质评价每学期评定一次。评价应以学生初中阶

段的成长记录册（袋）为基本素材，结合他们的日常表现，经自

我评价，同学互评，班级评价等程序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四）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是体现学生初中阶段综合发展

情况反映和衡量学生是否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依据，也是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指标。

在各校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结束后，市教育局安排检查组到学

校对评价过程进行检查，各学校的评价结果经检查组签字后方能

生效。

具体方案见《荔浦市 2025年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已另文下发）。

六、命题、审题和评卷

（一）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

生物 学、地理 9个科目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试题由自治区招生考

试院依据《义务教育学科课程标准（2022年版）》统一命题。

（二）全市集中统一无纸化阅卷，专人进行质量分析。

七、初中毕业标准及要求

（一）初中毕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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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学籍的九年级学生，且达到以下标准者准予毕业：

1.综合素质评价 C等以上（含 C等）。

2.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学科考试成绩 G等以上（含 G等）。

3.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技能测试评定为合格。

4.音乐、美术、劳动、信息技术等其他学科成绩评定为合格。

5.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等级。

（二）要求

1.未达到以上第 2 至 5 项标准的九年级学生，由各学校组织

补考、补测，经补考、补测及格或合格者准予毕业。

2.由各学校组织的补考、补测一律不得收费。

八、高中阶段招生录取

（一）高中阶段招生计划

1.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具体计划按桂林市下达我市的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任务制定。

2.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严格按照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规范普

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桂教规范〔2020〕2 号）组织

全市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确保完成桂林市下达给我市的 2025

年普通高中招生任务。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由市教育局统一制定下

达。各中学必须严格执行，未经市教育局批准，不得擅自突破或

更改招生计划，确保今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顺利完成。全市所

有普通高中高一年级不得出现 66人及以上的超大班额，原则上不

出现 56人及以上的大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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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

报读中等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可凭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准考

证、九年义务教育学历证明或同等学力证明，根据各学校、专业

招生要求，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报读中等职业学校，并由学校自

主录取。具体方案见《荔浦市 202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方案》

（另文下发）。

（三）普通高中招生录取

1.报名及录取

（1）报考条件

①具有我市户籍，应届初中九年级学生，以及同等学力者。

②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中符合桂

林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5年桂林市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

的通知》规定者。

（2）录取原则

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招生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录

取。

（3）录取依据

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成绩等级、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学科

成绩等级组合、体育成绩等级为录取依据。具体排序办法见《桂

林市教育局中考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做好桂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等级划分及排序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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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进入一般性普通高中：总成绩未达到

我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资格等级，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为 D等。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进入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总成绩

未达到示范性普通高中最低录取资格等级，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为

C或 D等。

（4）录取办法

①采用桂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网络平台报名，根据招

生计划、考生志愿由网络平台按成绩排序规定自动排序，中考领

导小组审批的方式进行录取。

②录取分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统招生、定向生（学区生）、

自主招生（特长生），普通高中统招生、自主招生（特长生）。

③普通高中统招生具体录取办法和要求见《荔浦市 2025年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录取方案》（附件 1）。

④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中 55%的指标定向分配到

承担学区生源的初中，用于录取定向生（学区生）。示范性高中

定向生（学区生）招生录取办法详见《荔浦市 2025年荔浦中学定

向指标招生（学区生）录取办法》（附件 2）。

⑤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特长生）对象为在艺术、体育等方面

具有特殊潜能的特长生，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学校年度招生计划总

数的 3%。自主招生不得单独组织文化学科考试，可根据实际情况

对学生的特长进行专业测试。具体招生录取办法见《荔浦市 2025

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特长生）录取办法》（附件 3）。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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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结合实际制订自主招生工作方案并报市中考领导小组办公室

备案。

⑥各普通高中录取工作结束后，应将学校录取新生名单及时

上报市教育局（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以此作为新生学籍审查的

依据。

（四）全面落实属地招生政策

2025年全面实现属地招生。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原则上实行

属地招生，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应在荔浦市域内招生。

（五）做好综合高中班招生

经桂林市教育局批准报自治区教育厅备案同意的公办中等职

业学校，可中班试点。综合高中班的招生计划由桂林市教育局连

同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一并下达。综合高中班实行属地招生，招生

范围和对象与试点中等职业学校所在区域的普通高中一致，不得

跨区域招生。综合高中班应按照计划单独编班，严禁和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混合编班。综合高中班的录取依据与普通高中一致。

（六）做好建档立卡脱贫户专项招生工作

继续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资助政策，对就读高中阶段教育

学校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子女全部免除学（杂）费，

并给予国家助学金资助。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一般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要全部招收建档立卡脱贫户初中毕业生。

根据市教育局下达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细化招生工作

方案，落实初中学校向高中阶段学校输送生源的任务，制定建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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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卡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和送生计划，明确贫困生 100%升

学帮扶责任，确定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初中毕业生的自治区示

范性普通高中、一般普通高中、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和相应的具体

招生人数。

九、建立考试与招生制度改革的保障机制

（一）公示制度。市教育局提前向社会公示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与高中招生工作方案，包括学业水平考试的科目、形式、赋分

及成绩呈现形式；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方法、程序

及评定结果的呈现形式；高中招生录取办法等。各招生学校在招

生前及整个招生过程也要向考生公示以下内容：学校简介（含师

资、设施包括学生住宿等办学条件），招生计划，收费项目和标

准，报名条件、报名的起止时间，录取时间、新生录取通知书的

发放等事项。各初中学校在中考报名前要认真做好定向生（学区

生）资格的确认工作，严格审查并公示定向生（学区生）资格名

单，如查出徇私舞弊或把关不严等违规情况的，将严肃追究相关

学校和责任人责任，所涉及的考生将取消定向生（学区生）资格。

（二）诚信制度。逐步建立初中生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

评价和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的诚信机制。参与综合素质评价、招生

录取的有关人员，要签订诚信协议并建立诚信档案；同时要采取

有效措施，督促有关人员严格履行诚信责任和义务。

（三）培训制度。市教育局有关职能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

做好对有关人员的专业培训，保证参与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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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得到及时有效地培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和对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能力，以确保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对参与高中招生工作的

有关人员，也要进行专门培训，掌握和熟悉新的高中招生录取办

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四）全程监督制度。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对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实行

责任追究制。加强社会监督，学生、家长、教师和其他社会人士

对这项工作中违反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现象和行为，可以书

面形式向市纪委监委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投诉。市纪委监委驻市

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将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等规定进行核查处置。市教育局对各普通高中招生工作进行检查，

对违规违纪行为给予严肃处理。

（五）监控评估制度。市中考领导小组对全市初中毕业生报

考信息、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及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实

施全程监控，及时充分地了解有关情况，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予

以解决。考试和招生工作结束后，要及时进行评估、总结，以利

进一步完善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

十、强化招生入学工作监管

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切实保障符合条

件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

升学的权利。严禁无计划招生、超计划招生和提前招生。除自治

区教育厅下达的专项招生计划外，所有公办、民办普通高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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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跨市域范围招生。严禁未经批准在桂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录取网络平台以外录取任何学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掐尖”招

生，不得设立初高中“直升班”，严禁学校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

录取的学生，严禁违规跨招生区域开展招生宣传，严禁以免学费、

给予奖学金等不正当手段承诺招生，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

合招生。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籍管理，如实进行高中阶段学校学

生学籍注册，切实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严禁出现“人籍分

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

转学学生将无法办理学籍转移。普通高中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原则

上不办理转学手续。严禁以任何名义收取择校费等与入学挂钩的

费用。对在招生工作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人员，一经查实，将依

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名录取的依

据，全市各初中学校必须于 6月底前将查询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的密码信封发放到考生或监护人手中。

本方案的解释权归荔浦市教育局中考改革领导小组所有。

附件：1.荔浦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

生报考录取方案

2.荔浦市 2025年荔浦中学定向指标招生（学区生）

录取办法



— 15 —

3.荔浦市 2025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特长生）录取办法

4.荔浦市 2025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日程表

5.荔浦市 202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方案

荔浦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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